
 

擬議勸導改進(口頭嘉勉)，批核後送人事室錄案登記，有具體違失(獎勵)情形
同一人有二次情形提本所考績委員會審議依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
時獎懲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彰 化 縣 二 林 鎮 公 所 員 工 違 失 事 件 紀 錄 表 

受 交 查

(辦)單位 
 

受查(辦)單位

主 管  簽 章 
 

受交(查)辦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交(查)辦情形(人、時、地、事、物) 擬      辦 

 一 

當事人說明:(不符使用請檢併附件說明) 

批    示 

 

上述說明理

由當事人核

章 確 認:  

 

 

擬: 

□予以勸導改進書面告誡。 

□提考績委員會審議懲處

申誡。(以下得併行) 

□建請調整服務單位。 

□其他 


